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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World                                            第58届世界小姐中国区组委会

第58届世界小姐中国赛区
湖南区报名简章
1、 参赛条件
第58届世界小姐中国区湖南赛区相关工作于4月3日正式启动，本次大赛由北京婷艺巅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现在选手报名活动已经开始，报名参加本次世界小姐中国区湖南赛区比赛者（以下简称“报名者” ）应当满足如下条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公民；
（2） 选手年龄在25周岁以下，18周岁以上，且未婚未育；
（3） 选手身高165公分以上；
（4）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在读中专或同等学历）。特殊情况经主办单位同意可酌情考虑；
（5） 身体健康，能适应紧张的排练及比赛；
（6） 符合出国政审和办理出国手续的条件；

（7） 凡2006年1月1日后参加全国性模特大赛或形象代言人、主持人大赛等获得冠亚季军者，可直接参加本次世界小姐中国区湖南赛区复赛，但报名时需出具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
2、 参赛须知
（1） 参赛选手在参加本次大赛期间不得参与其它类型的比赛活动。

（2） 参赛者必须不受任何其它合约限制或束缚；如参赛选手在参赛前已经签订业务合同，则其在报名时应当及时予以说明，组委会有权判定其是否符合参赛条件，并建议其与业务合同对方当事人协商，以采取不影响比赛的解决方式（该解决方式是否影响比赛以主办单位的决定为准）；在大赛结束后，该选手可以中断前业务合同，与本次大赛的主办单位签约一年。若参赛选手在报名时未说明已签订业务合同该等信息，如主办单位或大赛总法律顾问在比赛期间发现该等情形，则有权取消或建议主办单位取消其比赛资格。

（3） 大赛主办单位对参赛者的报名资料全部内容及在参赛期间的形象表演和活动拥有制作权及使用权（含平面、影视及影视剧）；主办单位对上述资料及制作作品有完全的著作权，并可为商业或非商业目的保存、使用、发表、发布，而无须征得参赛者的同意或支付任何报酬。上述保存、使用、发布的权利不以参赛期间为限。
（4） 参赛者在参赛期间，不得进行下列行为，如有违反将取消其参赛资格：
（1） 参加非大赛组委会安排的国内外时装表演（无论营利与否）；
（2） 拍摄非大赛组委会安排的广告（含平面、影视）；
（3） 拍摄非大赛组委会安排的影视剧；
（4） 私自接受非大赛组委会安排的媒体记者有关本大赛的采访；
（5） 在任何传媒刊登、播放非大赛组委会安排的任何形式的图片、音像、文字资料。
（5） 按照大赛组委会通知参赛选手的日期和地点提前12小时抵达组委会，并停留至本次大赛结束（以下将该段期间简称为“参赛期间”）；选手确认除非大赛组委会预先书面认可，该选手在此期间的安全与大赛组委会无关。
（6） 入围决赛选手在参赛期间封闭训练的生活由大赛组委会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应服从组委会的管理，不得留宿外人或者擅自离开住地，不得从事赌博、酗酒以及任何违法行为，否则，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7） 参赛选手在参赛期间应当爱护公物以及比赛现场设备，如因其本人原因导致相关物品损坏的，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8） 参赛期间，参赛选手应参加主办单位组织的相关推广活动，并承诺将根据主办单位的要求进行义务演出。

（9） 参赛选手应当遵守大赛组委会关于参赛选手登记的有关程序和规定，如实填报自身情况，并出示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如参赛选手提供的信息和证件不真实，则组委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并有权要求其承担因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10） 参赛者必须严格遵守大赛组委会的其它各项规章制度。
（11） 本公司有优先签约权。
3、 报名资料
报名者需提交的“报名资料”为：
（1）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学历证书原件（在校证明）及复印件；

（3） 健康体检证明（健康证和体检证明均可）；

（4） 免冠两寸彩色照片；

（5） 广告、时装表演或有关印刷品、录像带（如有）；

（6） 其它有关反映本人特定的文字资料和照片等（尽可能提供）。

4、 报名办法

1． 报名培训费

报名者参加比赛，需一次性交纳报名费100元。

赛程中培训费另缴。
2． 报名方法

报名者可于2008年5月30日前将报名表以及报名所需资料（详见报名简章第三项）以附件形式发送至组委会邮箱missworldbm2008@sina.com。
3． 量体

参加初赛者于2008年5月20日进行量体，量体范围包括：身高、体重、三围、肩宽、臂长、腿长、比例、鞋号、发型等。若报名者相关条件不符合大赛要求或发现报名表填写情况不实，组委会将取消其参赛资格。量体当日需将报名费、培训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学历证书（在校证明）及复印件、县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报名所需照片及有关资料交至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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